
则，允许本地监察机关对外地派驻单位、人员行使监察权。１９９４年深圳市人大通过的《深圳
经济特区行政监察工作规定》第六条第九款在规定深圳市监察机关的职责时已提供了这方

面的立法例：“对国内各地驻深圳市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由国家行政机

关任命的人员发生在深圳市的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对认为有必要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的，将调

查报告和处分建议转送给被调查人所在单位或者当地监察机关处理。”二是受托监察原则。

授权监察机关在被委托的情况下可以对监察对象范围之外的有关事项进行监察，对私营机

构及其员工进行监察。（１）私营机构业务侵占行为与公营机构的贪污、侵占行为密切相关，
确立受托监察原则，可以与《刑法》规定职务侵占罪的做法有机衔接，使监察机关可以根据

实际对私营机构行使必要的监察权，及时消灭、减少私营企业中的不良行为，维护好的社会

秩序和风气。（２）受有关当事人委托，监察机关以专业机构身份进行专业调查，得出权威结
论，只对调查事实负责，提出调查建议。至于有关当事人的处理，则由私营机构自行处理。

现行纪检监察模式的困境及其法治化改革方向

李红勃（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授）

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权力监督、反腐倡廉机制，现行的纪检监察模式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和时代的合理性，在中国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纪检监察体制呈现出诸多问题和弊端，需

要通过实质性改革，实现其法治化转型。

一　现行纪检监察模式的困境

随着国家法治战略的逐步推进，尤其是２０１４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传统纪检监察体制的局限和问题日渐凸显，其中较

突出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机构职能分不清

纪检、监察机构虽然合署办公，但其职能是有区别的，行政监察机关管政纪，对政府公

务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党纪，对中共党员的违纪行为进行追究。

但在实践中，这两者之间常常彼此交织，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格局，造成了纪检和监察二者

权限含混，职责不明。

一方面，党政不分使得监察部门工作易受纪委的掣肘，甚至变性成党的机构，而纪检

机关在打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行为时常常行使国家机关的权限，造成了权力越位。

另一方面，党政不分构成对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的冲击，导致了合法性困境，“行政

监察机关履行部分党务职能违背了《行政监察法》中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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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纪委实际上充当了监察机关领导者的角色，违背了宪法规定的监察机关的首长负责制

原则。”〔１〕更重要的是，由于党政监督不分，违法与违纪问题交织，导致很多本应通过法律

机制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件，最终以党纪处分结案，党纪代替国法，纪律处分取代法

律制裁，这直接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二）监督程序不公正

正当程序是现代公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现行纪检监察的监督程序在诸多方面与之形

成了矛盾。

一方面，现行纪检监察体制对被调查者的保护不足，使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行政

监察法》第３４条规定，监察机关在检查、调查中应当听取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的陈述和申
辩。但是，对被调查者而言，仅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还是不够的，被调查者应该拥有更充分

的保护性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获得类似于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获得聘请律师的权利。

另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不接受人大监督和司法审查，不符合民主法治的一般原则。

在现行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下，纪检监察权力在运行中拥有不受人大监督和不受司

法审查的特权。任何权力都会腐败，因而也必须受到约束，监察权也不应例外，若无监督，

既会出现“灯下黑”的权力再腐败，也会在深远意义上妨碍中国法治发展。

（三）“双规”措施存争议

“双规”本身是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监督手段，然而，它的法理正当性严重不足。

“双规”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审查对象的人身自由，但其运用却

没有司法机关的介入或监控，完全由纪检监察部门自行决定，因而不免任性和随意。“对

特定对象的‘双规’程序可能使对象遭到除司法调查程序外的更多程序的调查，这种程序

既可能僭越国家司法权，也有可能使涉嫌犯罪的人获得法外因素的庇护。所有这些情

况，都将给国家司法体系的权威造成损害，并对宪法第３３条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原则形成冲击。”〔２〕

二　监察制度法治化改革的方向

以中国开展权力监督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为主，参考境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作法，监

察体制改革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实现从传统纪检监察到现代国家监察的脱胎换骨的

转型和革新。

（一）明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与职权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下，要确保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就需要实现

从过去的行政监察的“附属性同体监督”转变为“独立性异体监督”，这就意味着１９８２年
宪法确立的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权力结构要转变成“一府一委两院”，其中“一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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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它是一个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平行的国家监督机关。监察委员会是人大之

下的国家监督机关，它所拥有的是与国家行政权、军事权、审判权、检察权平行的权力———

国家监督权。国家监督权是集行政执法、刑事执法为一体的复合型的国家一般监督权。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国家监督权，由廉政监督权，腐败调查权，处置权组成，它们又由若干

具体权能构成。廉政监督权包括：派驻监察、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的权力，预防腐败的履职

审计权、监察建议权；腐败调查权包括：对腐败问题的一般调查权，对职务违法犯罪特殊调查

权即侦查权；处置权包括：对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的处分决定权，对涉嫌构成腐败犯罪

行为的预审权和是否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决定权，对国际反腐合作的代表权等。”〔３〕

从权力行使的角度，可以把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分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开展个

案调查。接受公民投诉、举报，开展个案调查，这是监察委员会最主要和最常规的工作。

在此过程中，监察委员会应拥有开展个案调查所必须的各项权力，包括调取资料和证据、

勘验、扣押、实施留置、查封、进入场所或驻地等调查权。其二，参与公共决策。在开展个

案调查的同时，监察委员会可以采用监察建议、专项报告、廉政白皮书等方式对行政、司法

部门提出建议，督促其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监察委员会还可以以专门报告、年度报告的方

式向人大汇报和反馈，帮助人大更好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其三，制定监察法规。通过修改

《立法法》，授权最高监察委员会在宪法、法律之下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法规，考虑

到国务院的立法叫“行政法规”，中央军委的立法叫“军事法规”，那么最高监察委员会的

立法就应为“监察法规”，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军事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二）理顺党的纪检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关系

一方面，坚持“业务上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主”的原则。传统纪检监察向现代国家监

察转型之后，关于党纪委与监察委的关系，在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监察业务上应

坚持“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主”的原则，原因在于：就监督对象而言，党的纪律检查的对象

仅限于中共党员，而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对象则包括了所有公权力主体。“从这个意义上

说，合署办公后，原来纪委职能达不到的地方，或者无法实施的地方，现在可以通过监察委员

会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依法实施。这样既扩大了监察的覆盖面，为监察委员会办案提供了法

律依据，也确保了纪委实施党内监督各项措施的合法性。”〔４〕就监督性质而言，监察委员

会的监督属于国家监督，对法律实施具有直接性的重要影响，而党的纪律检查属于党内纪

律监督，对法律实施的影响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实行“有合有分”的工作机制。党的纪委与国家监察委虽然合署办公，但

同时要实行“有合有分”的工作机制。所谓的“合”，包括办公上的合作，即纪委和监察委

一个办公场所，共用办公设施；业务上的配合，即在查处违纪、违法问题上相互合作与沟

通，相辅相成；功能上的互补，即同时发挥党纪和国法的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扶持；信息上

的共享，即在获取反腐倡廉信息等方面的联动与沟通。所谓的“分”，就是“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监察机关是国家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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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检部门则是党内纪律检查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员；国家监察的主要职责在于保证法

律执行和政令畅通，促进廉政建设，提高管理效能，而党的纪检部门的主要任务则在于维

护党的章程和其它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确立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一方面，强化人大的监督。为了实现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有学者建议在层级较高的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增设对应的常设机构，对口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设在相应级

别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应属于专门委员会，可称为“监察监督委员会”。〔５〕 为保障人大切实

监督监察委，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充实人大的职

权，激活人大的潜力，使其在规范监察权运行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另一方面，衔接司法的监督。在贪腐渎职犯罪案件中，监察机关对涉嫌犯罪的监察对

象无权决定批捕与否、起诉与否，无权酌情免责。在调查结束后，若查证犯罪属实，监察机

关需要将被调查者移送检察院进行公诉，在行使公诉权的过程中，检察院就是在对监察机

关的监督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同时，考虑到留置措施的适用会对被调查者的人身自由构

成较长时间的限制，因此可以参考刑事诉讼中的批准逮捕机制，由检察院对监察机关适用

留置措施进行必要的审批和监控。除了检察院的监督外，人民法院审理贪腐渎职案件，也

要对监察机关的调查过程及结果进行司法审查，一旦法院裁判被告人罪名不成立，监察机

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若其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存在违法行为，也会被追究相

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论纲

郑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典型的“事

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前，这项改革正处于改革试点实施的各级组织逐层建

构过半阶段、全国铺开前经验积累阶段和理论储备数量井喷阶段。正如试点进展的高效进

度一般，改革规范依据的提供、学术讨论的进度同样高效，梳理六中全会以来的相关进展，可

以从三个维度去定位这项改革当前的时间相位：第一，从改革试点进展看，根据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会期安排的惯例和２０１７年春节时点，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省级监委会、两省的县级
监委会已经组建完成，两省的市级监委会将在４月底之前完成组建，监委会办案枕戈待旦。
第二，从改革规范供给看，目前推动和支撑改革的规范性文件以政策渊源为主、准法律依据

为辅。先后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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